
《請接續次頁》 

  

新北市政府『保護青少年遠離菸、酒及檳榔危害專案』違規供菸者紀錄表 
 

*一、查獲違規行為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 (請以 24小時制) 

*二、供菸者資料： 

□

商

家 

 

*商家名稱  *營業登記/統一編號  

*販賣者姓名  □商家負責人 □現場負責人 □從業人員 

*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*商家地址       縣(市)      區         路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樓 

*供菸者姓名 陳小華 出生日期(民國) 95.12.22 

*身分證字號： A123454321 聯絡電話 02-22577155 

*與行為人關係：□家人■朋友□其他         

戶籍地址 新北縣(市) 板橋區 英士 路     段    巷     弄 192-1號    樓 

通訊地址       縣(市)      區         路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樓 

三、違規行為人基本資料： 

違

規

事

實 

*行為人姓名 王小明 出生日期(民國) 98.01.01 

*身分證字號 F12345678 聯絡電話 0911-123456 

*取得物品 

□紙菸(品牌名稱：             )  

■電子煙(品牌名稱：   悅刻  )  

□加熱菸(品牌名稱：           ) 

*是否具有發票□是  ■否 

*是否親自購買菸品■是  □否 

*取得時間 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13 時 30 分 

*取得地點 學校 

供菸者 

特徵描述 

■男□女□胖■瘦□中等身材□長髮■短髮□有刺青■戴眼鏡 

□髮色：     □身高約：     □年齡約：     □其他：      

*行為者簽章 王小明 

項
目
前
標
示
「*

」
為
必
填
欄
位
。 

 



 

四、*供應菸品者違反法令項目： 

□供應菸品、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二十歲者 

【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7條第 1項：依同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。】 

■供應電子煙/類菸品、未通過健康風險評估之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 

【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：依同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。】 

□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展示、廣告下列物品： 
一、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之糖果、點心、玩具或其他物品。 

二、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。 

三、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或其必要之組合元件。 
【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15條第 1項：依同法第 26~36條規定處辦】 

五、其他補充事項： 

*店內見有陳列販售少年購買物品: □有、■無 

六、佐證資料： 

□發票(請留存發票正本或影本或清晰照片)  

□側錄影片、 ■違規照片(共 3 張) 

□其他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七、販賣(提供)者意見陳述： 

*有無販賣或供應第三項之物品予該名少年：■有、□無 

*有無設置監視器：□有、■無 

□已告知店家保留取得菸(煙)品前後 1小時之監視器畫面，以供聲明異議使用。 

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販賣或供應者簽章：__陳小華_____    

註:請警察局確認資料正確性後，移送衛生局辦理後續裁罰事宜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注意事項※ 

1.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

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。（刑法第214條） 

2. 上列事項經查與事實相符，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時並無不法情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稽查人員簽章：  警員 胡阿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製表日期：112年 5月 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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